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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。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是对GB 4544-1996《啤酒瓶》的修订。

本标准与GB 4544-1996的主要差异：

――取消了产品分等要求（本标准第5章）；

――增加了食品安全要求（本标准5.1条）

――将原附录Ａ的内容直接放入标准正文，将产品分为一次性瓶、可回收新瓶和可回收旧瓶，并分

别规定了理化性能指标，其中抗冲击指标按啤酒瓶的满口容量不同划分为两档，以鼓励啤酒瓶小型化（本

标准5.2条）；

――不再专门规定640ml啤酒瓶的规格尺寸，而只规定规格尺寸公差，公差的规定等同采用ISO

9058：2008《玻璃容器 瓶用标准公差》。同时对可回收瓶瓶身和瓶底厚度的最小值作了规定（本标准

5.3条）；

――增加了垂直负荷强度的试验，试验方法与ISO 8113:2004等同（本标准6.1.1条）；

――不再建议啤酒瓶两年的回收使用期限，而更注重对可回收旧瓶使用过程中的质量监控（本标准

第8章）；

――规定一次性瓶还应在每件产品的根部位置打上“NR”字样（本标准9.1条）；

――增加不可使用麻袋、捆扎等可能导致啤酒瓶质量下降的包装（本标准9.2条）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东华大学、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上海澳联玻璃有限公司、

山东景耀玻璃集团有限公司、上海市眼镜玻璃搪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孙环宝、张国琇、桑仪、林永治、唐永、戴琦、徐晓健、吴嘉许、王立坤、龚

苗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：

――GB 4544―1984；

――GB 4544―1991；

――GB 4544―199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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啤酒瓶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玻璃啤酒瓶的术语和定义、产品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

储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盛装啤酒的玻璃瓶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2828.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：按接受质量限（AQL）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(GB/T
2828.1-2012, ISO2859-1:1999, IDT)

GB/T 4545 玻璃瓶罐 内应力试验方法

GB/T 4546 玻璃瓶罐 耐内压力试验方法

GB/T 4547 玻璃容器 抗热震性和热震耐久性试验方法

GB/T 4548 玻璃容器内表面耐水侵蚀性试验方法及分级

GB 4806.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

GB 4806.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

GB/T 6552 玻璃容器 抗机械冲击试验方法

GB/T 8452 玻璃容器 玻璃瓶垂直轴偏差测试方法

GB/T 9987 玻璃瓶罐制造术语

GB/T 20858 玻璃容器 用重量法测定容量 试验方法

GB/T 22934 玻璃容器 耐垂直负荷试验方法

GB/T ×××× 玻璃容器 26 H 126冠形瓶口尺寸（已报批）

GB/T ×××× 玻璃容器 26 H 180冠形瓶口尺寸（已报批）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 9987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可回收啤酒瓶 recycle beer bottle

设计规定可重复多次灌装啤酒的啤酒瓶。

3.2

可回收新瓶 recycle new beer bottle

可交接验收、尚未灌装啤酒的可回收啤酒瓶。

3.3

可回收旧瓶 recycle used beer bottle

已灌装过啤酒并可再次灌装啤酒的可回收啤酒瓶。

3.4

一次性瓶 non-recycle beer bott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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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规定不可重复灌装啤酒的啤酒瓶。

4 产品分类

4.1 啤酒瓶按使用方式分为可回收啤酒瓶和一次性瓶。

4.2 可回收啤酒瓶按使用状态又可分为可回收新瓶和可回收旧瓶。

5 要求

5.1 食品安全指标

啤酒瓶重金属迁移量按GB 4806.5执行。

5.2 理化性能

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 1

项目名称
指标

一次性瓶 可回收旧瓶 可回收新瓶

垂直负荷强度，N ≥4000 / ≥9800

耐内压力，MPa ≥1.0

≥1.0
≥1.6

抗冲击，J
≤530ml ≥0.2 ≥0.4

＞530ml ≥0.3 ≥0.6

抗热震性 经受温差为42℃的热震后，试样无破裂。

内应力，级 瓶底真实应力≤4

内表面耐水性，级 GB/T 4548-HC3

注： 以满口容量将抗冲击指标分为两档。

5.3 规格尺寸

5.3.1 容量公差

应符合表2规定。

表 2

公称容量，Vn / ml
实际容量最大允许偏差

% ml

50 ＜Vn≤ 100 － ±3

100 ＜Vn≤ 200 ±3 －

200 ＜Vn≤ 300 － ±6

300 ＜Vn≤ 500 ±2 －

500 ＜Vn≤ 1000 － ±10

1000 ＜Vn≤ 5000 ±1 －

注： 满口容量的最大允许偏差与所对应的公称容量最大允许偏差相同。

5.3.2 瓶高公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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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式（1）计算：

TH＝±（0.6＋0.004H）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1）
式中：

TH ——瓶高允差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H ——瓶高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。

5.3.3 瓶身外径公差

按式（2）计算：

TD＝±（0.5＋0.012D）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2）
式中：

TD ——瓶身外径允差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D ——瓶身外径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。

5.3.4 垂直轴偏差

垂直轴偏差TV按式（3）和式（4）计算：

公称高度H≤120mm

TV＝1.5 mm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3）
公称高度H＞120mm

TV＝0.3＋0.01H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4）
5.3.5 可回收啤酒瓶的瓶身和瓶底厚度

应符合表3规定。

表 3 单位为毫米

标称瓶身外径 瓶身厚度 瓶底厚度

≤72 ≥1.5 ≥3.0

＞72～≤85 ≥1.7 ≥3.2

＞85～≤95 ≥2.0 ≥3.8

＞95～≤105 ≥2.3 ≥4.4

5.3.6 同一瓶身厚薄比

不应大于2︰1。

5.3.7 同一瓶底厚薄比

不应大于2︰1。

5.3.8 瓶口尺寸

冠形瓶口啤酒瓶应符合GB/T ×××× （玻璃容器 26 H 126冠形瓶口尺寸，已报批）或GB/T ×××

×（玻璃容器 26 H 180冠形瓶口尺寸，已报批）的规定。

5.4 外观

5.4.1 结石

封合面上不应有结石。

其余部位不应有直径大于 1.5mm的结石；直径 0.3mm～1.5mm周围无裂纹的结石每瓶不多于 2个。

5.4.2 裂纹

不应有。

5.4.3 气泡

不应有破气泡和表面气泡。

不应有直径大于 3mm 的气泡；直径为 1mm～3mm 的气泡每瓶不多于 3个；1mm 以下能目测的气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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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平方厘米不多于 5个。

5.4.4 瓶口缺陷

瓶口封合面上不应有影响密封性和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。

瓶口还不应有飞刺、瓶口成形不良和瓶口错位。

5.4.5 内壁缺陷

瓶内壁不应有粘料、尖刺、玻璃搭丝、玻璃碎片。

5.4.6 合缝线和表面缺陷

不应有尖锐刺手的合缝线和明显的初形合缝线。

不应有严重明显的条纹、冷斑、污斑和其它严重影响外观的缺陷。

需要时，也可按供需双方确认的封样为准。

5.4.7 瓶底滚花

瓶底支撑面上应有滚花。

6 试验方法

6.1 理化性能

6.1.1 垂直负荷强度

按GB/T 22934的规定进行，以2mm/min的推进速度增压。

6.1.2 耐内压力

按GB/T 4546的规定进行。

6.1.3 抗热震性

按GB/T 4547中通过性试验的规定进行。

6.1.4 抗冲击

按GB/T 6552中通过性试验的规定进行。抗冲击试验时冲击点位于瓶身中部，并应避开合缝线。

6.1.5 内应力

按GB/T 4545的规定进行。

6.1.6 内表面耐水性

按GB/T 4548的规定进行。

6.2 规格尺寸

6.2.1 满口容量

按GB/T 20858的规定进行。

6.2.2 瓶高

用分度值为0.02mm的高度游标卡尺或测高装置测量。

6.2.3 瓶身外径

用分度值为0.02mm的游标卡尺、量规或其它外径测量装置测量瓶身最大外径处，同一横截面上的任一

点均应符合要求。

6.2.4 垂直轴偏差

按GB/T 8452的规定进行。

6.2.5 瓶身、瓶底厚度

用分度值为0.02mm的测厚仪测量。

6.2.6 同一瓶身厚薄比

按6.2.5在同一瓶身的任一横截面上测量最大厚度和最小厚度，其比值即为该瓶身的厚薄比。

6.2.7 同一瓶底厚薄比

按6.2.5测量同一瓶底的最大厚度和最小厚度，其比值即为该瓶底的厚薄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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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8 瓶口尺寸

用分度值为0.02mm的专用通过式量规或卡尺测量。量规插入深度不小于35mm。

6.3 外观、标志

在非直射光线下，距离试样约为30cm处进行目测。必要时辅以游标卡尺、专用量具、塞尺及10倍刻度

放大镜进行测量。

7 可回收新瓶和一次性瓶检验规则

7.1 产品交接验收应按 GB/T 2828.1 规定的二次抽样方案进行。

7.2 产品验收以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表示，提交验收批产品的接收质量限（AQL）、检验水平应符合

表 4的规定。

表 4

类别 检验项目 检查水平 接收质量限（AQL）

食品安全指标 重金属迁移量 按GB 4806.5判定

理化性能

垂直负荷强度

S-3

1.5

抗热震性 1.5

抗冲击 1.5

耐内压力 1.5

内应力 0.65

内表面耐水性 按GB/T 4548判定

规格尺寸

垂直轴偏差，瓶口内径，瓶口外径 S-4 2.5

满口容量，瓶高，厚薄比 S-4 2.5

厚度，瓶身外径 S-4 4.0

外观

瓶口飞刺，内壁缺陷、封合面上结石 I 0.065

瓶口裂纹，瓶口成形不良 I 0.15

其他裂纹，破气泡和表面气泡，瓶口错位 I 1.0

结石（不含封合面上），气泡(不含破气泡和表面气泡)，

表面缺陷，合缝线
I 4.0

7.3 每批检验表 4 中的各个项目均需合格，如有一项不合格，应由负责部门分析具体不合格情况后作出

该批报废或整理后重新交验的决定。重新提交检验的产品若仍不符合要求，则该批判为不合格。

8 可回收旧瓶检验规则

8.1 啤酒生产企业应确保回收使用的啤酒瓶均为可回收啤酒瓶，并进行质量监控检验，不合格的可回收

旧瓶不能使用。

8.2 啤酒厂在回收旧瓶时首先需要对可回收啤酒瓶进行外观初检。

8.3 初检合格的可回收旧瓶在灌装时分批使用，对每批可回收旧瓶进行最终监控检验。批次的确定可以

是同一天回收的同一规格的可回收旧瓶，或质量相近整理成垛的可回收旧瓶。

8.4 可回收旧瓶的最终质量监控在经过初检、清洗、在线检验后进入待灌装工序时进行。应按 GB/T 2828.1

规定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抽检，试验方法按第 6 章规定进行。

8.5 可回收旧瓶提交检验批的接收质量限（AQL）、检验水平应符合表 5 的规定。每批检验表 5 所列各项

目均需合格，如有一项不合格，则该批判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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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

类别 检验项目 检验水平 接收质量限（AQL）

理化性能

耐内压力 S-3 2.5

抗冲击 S-3 2.5

抗热震性 S-3 2.5

外观 裂纹 S-4 2.5

9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储存

9.1 标志

每件产品应在瓶底以上20mm范围内标有专用标记“B”，以表明是盛装啤酒的专用瓶，标记字体大小

以2号印刷字体为准（字高×字宽约6mm×3mm）。同时应在该区域内标明生产企业、生产的年、季的标记。

一次性瓶还应在每件产品的根部位置标上“NR”字样，字样以2号黑体为准（每字高×每字宽约6mm×

3mm，字间距约1.5mm）。

9.2 包装、运输、储存

9.2.1 选用适当的包装，如托盘、塑箱、纸箱等。不可使用麻袋、捆扎等可能导致啤酒瓶质量下降的包

装。包装材料应使产品保持清洁，并不易破碎。

9.2.2 可回收新瓶和一次性瓶每件包装应附合格证或合格标签，注明生产企业名称、产品名称、规格、

数量、批号、检验人员姓名（代号），以及“易碎”、“小心轻放”等字样。还应同时符合 GB 4806.1规
定的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产品信息的要求。

9.2.3 运输时应避免受潮、雨淋和剧烈震动。应轻搬轻放、不可倒置，不可任意坐、踏，严禁抛扔。

9.2.4 储存处应干燥、通风、无雨雪侵袭，防止受潮。存放中避免与油类、酸碱类物质混放。


